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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办〔2022〕34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

2022年度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

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实施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”行

动的部署要求，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，提高企业运

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

展，加大力度助企纾困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，省市场监管局决定

开展 2022年度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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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福建省内依法注册成立，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我

省产业发展方向，连续经营三年以上，且为各级知识产权试点示

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或

其他具有较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能力的企业；

（二）具有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以及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

和激励机制；设立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，配

备知识产权专员，设立知识产权工作专项经费；

（三）近三年获得授权专利 5件以上，其中发明专利 1件以

上，专利转化运用实施效益良好，且不得有非正常专利申请；

（四）企业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良好，近三个会计年度每年

研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（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）的

3%以上，或每年研发投入 5000万元以上；

（五）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预警、风险防控和纠纷应对机制，

近三年无被控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经行政最终或司法终审认定

的行为；

（六）企业在高价值专利培育、专利导航、知识产权融资、

专利保险、专利标准融合创新、知识产权贯标认证以及维权等方

面成效显著的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请书》；



— 3 —

（二）近三年申请及授权专利清单；

（三）企业知识产权制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；

（四）前三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（包括会计报表、会

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）；

（五）前三年研发费用证明材料（年度审计报告中有研发费

用科目的，不需要提供；无研发费用科目的，需提供加盖财务公

章的研发费用明细表）；

（六）各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小

巨人领军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

件；

（七）高价值专利培育、专利导航、企业专利技术融入国际

标准或国家标准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知识产权维权等佐证材料，

专利保险投保单、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专利授权证书、专利奖及科

学技术奖获奖证书、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认证证书等复印

件。

以上材料需提交纸件（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）一式一份，（二）

-（七）需通过系统提交电子件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(一）申报企业登录“知创中国”平台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zczgip.com/）进行注册申报。已有闽政通法人账户的

可直接登录；未注册的企业需先通过“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



— 4 —

和授权平台”进行用户注册，注册时请选择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

认证和授权平台注册页面（法人用户注册）选项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在线填写《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请

书》，通过系统审核生成受理号后打印，连同其他纸质证明材料，

报送至设区市或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（企业申报系统截止

时间 2022年 6月 10日）。

（三）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登录“知创中

国”平台对辖区内或主管的申报企业材料进行初审把关，并提交

审核意见，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将推荐函、申报汇总表（由系

统生成）盖章纸件，企业申报材料纸件一式一份，报送省知识产

权发展保护中心产业促进处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省市场监管局委托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承担省知识产

权优势企业申报受理及评审相关工作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产业促进处

联系人：马菁

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7号 503室（邮编：350003）

电话：0591-87861231/87819279 15960199107

邮箱：51358785@qq.com

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

联系人：詹俊华，电话：0591-87811513/8758066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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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管理服务系统技术支持

联系人：裘丽蓉，电话：0591-86295619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2年 5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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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10日印发


